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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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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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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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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
S
H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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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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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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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
宅
、
商
业

二
类
城
镇

住
宅
用
地

及
配
套
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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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
商
业
建
筑
面
积
的
比
例
≤
1
0
%

配
套
设
施
建
筑
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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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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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地

兼
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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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7
0
2
、
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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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地
位

置

说
明

：

1
.本

图
中
尺
寸

均
以
米

计
，

坐
标
系

统
为
20
00国

家
大
地

坐
标

系
，
中

央
子

午
线
114度

。

2
.临

规
划
城

市
道

路
一

侧
建

筑
红

线
与

道
路

红
线

之
间

的
用
地

须
作
为

景
观

绿
地
型

公
共

空

间
，

由
用
地

权
属
单
位

自
建
，
但

应
服
从
城

市
规
划
建

设
的

需
要
，

建
成

后
由
政

府
统
一

管

理
，

并
纳
入

城
市
公
共

开
放
空
间

。

3
. 取

得
J
SH-B0

4-21-
02地

块
土

地
使

用
权

者
须

按
规

划
要

求
承
担

修
竹

路
（
竹

园
路
至

文

竹
七

路
段
）

和
文
竹
七

路
（
包
括

雨
水
管
、

污
水
管
、

电
力

电
缆
沟

和
通

信
电
缆

沟
）
的

建

设
，

建
成
后

无
偿
交
给

政
府
相
关

部
门
并
开

放
给
公
众

使
用

。

配
套

设
施

一
览

表

（
㎡
/
个
）

建
筑
面

积
项
目
名
称

序
号

规
划
建

设
要

求
（
个
）

数
量1

2
养
老

服
务
设

施

≥
1
0
0
0

1

社
区

服
务
站

≥
1
0
0

-
-

1
3

 
 
 
 
建
筑
面

积
不
少

于
物
业

管
理
区

域
总
建

筑
面

积
千
分

之
二

，
且
最

低
不

少
于
5
0
平
方
米
，

最
高
不

超
过

3
0
0
平

方
米

。
宜
设

在
2
层
以
下

，

由
取
得
J
S
H
-
B
0
4
-
2
1
-
0
2
 
用

地
的
土

地
使

用
权
者

负
责

配
建
。

物
业
服
务
用

房

1

 
 
 
 
1
.
社
区
服

务
站
（
含

社
区

居
委
会

、
社
区

警
务
室

和
文

化
活
动

站

等
功

能
）
集
中
配

置
在
临

街
建
筑

一
层

或
二
层

；
配

置
在
二

层
的
，

应

配
套

有
宽
度
不
小

于
3
米
、

长
度
不

大
于
2
5
米
的
通

道
及
独

立
出

入
口
。

 
 
 
 
2
.
养
老
服

务
设
施
按

每
百

户
不
低

于
2
0
平

方
米
的

标
准
配

套
建

设
，

最
低

套
内
面
积
不

低
于
1
0
0
平

方
米
，

应
配

置
在
临

街
建
筑

物
首
层

，
并

预
留

独
立
对
外
出

入
口
。

 
 
 
 
3
.
由
取

得
J
S
H
-
B
0
4
-
2
1
-
0
2
用
地

的
土
地

使
用
权

者
负
责

配
建

并
无

偿
移

交
给
政
府
相

关
部
门

。

 
 
 
 
4
.
必
须

与
建
设

项
目
同

步
规
划

、
同
步

建
设

、
同
步

验
收

、
同
步

交
付

使
用
。

1
.
天
线

架
设
物
宜
设

置
在

室
外
公

共
区

域
或
者

附
设
在

建
筑
物

楼
面

，

外
观

应
与
城
市
景

观
相
协

调
。

2
.
基
站

机
房
宜

靠
近
天

线
架
设

物
设
置

。
基
站

机
房

宜
附
设

在
建

筑

内
，
条
件

困
难
时
可
设

置
在

室
外
公

共
区

域
。

3
.
通
信

基
站
应

与
主
体

建
筑
物

同
步
规

划
、
同

步
设

计
、
同

步
施

工
、

同
步
验
收
。

4
5
G
通
信

基
站
 

基
站

机
房
 

天
线

架
设
物
 

1

≥
3
5

-
-


